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并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及 

关于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提供短期借款关联交易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和《关

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短期借款的议案》事项进行了询问、了解、事前认可和认

真核查，根据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基于独立

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并申请继续停牌的意见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有关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并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继续

停牌的事项，并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2、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

全部完成，具体方案还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且交易各方对涉及事项仍需进行更

深入的协调、沟通和确认。公司预计无法在 2016年 11月 5日前披露符合《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因此，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六个月，预计最迟于 2017年 2月 5日披露本次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申请复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短期借款关联交易的意见 

对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短期借款的事项已得到我们的事前认可，根

据我们对《借款合同》的认真审核，合慧伟业向上市公司提供借款是为了维护公

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旨在支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公司的稳定发展，保护上市

公司利益，作为关联董事，邱士杰先生和胡国栋先生已回避表决，其在程序上符

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相关协议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此次借款行为对公司

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保护了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的相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继续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继续停牌；一致同意控股股东上

市公司提供短期借款；同意将该两项议案提交公司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签字：袁琳、章勇坚、黄苏华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